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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部湾港”或“公司”）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等有关

规定，对北部湾港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加快推进防城港企沙港区赤沙作业区 1号、2号泊位项目建设，根据工程

建设需要，公司与中远海运港口（防城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防城港

公司”）、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昇新材”）、华南矿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南矿业”）拟签署《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书》（以下

简称“《增资协议书》”），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对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赤沙码头”）进行增资，增资总额为 30,000万元，其中公司增资人

民币 20,400万元，中远海防城港公司增资人民币 6,000万元，华昇新材增资人民

币 2,100万元，华南矿业增资人民币 1,500万元。增资完成后，赤沙码头注册资

本由 61,000万元变更为 91,000万元，公司持股 68%，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中远海防城港公司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上海中海码头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中海码头”）的一致行动人，因此赤沙码头为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

资的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与关联交易（2023年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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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次与中远海防城港公司共同向赤沙码头增资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20,400万元。

（三）董事会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

事洪峻已回避表决，经 8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成员同意并发表相关意见。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本次

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无需征得债权人同意、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不存在相关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名称：中远海运港口（防城港）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皇后大道中 183号中远大厦 49楼

企业性质：外资企业

注册地：中国香港

授权代表：洪峻

公司股本：1,000港币

公司编号：2848941

主营业务：投资控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远海运港口有限公司持股 100%，中远海防城港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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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中远海运港口（防城港）公司原名“丰铭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9年在香港

依据相关《公司条例》注册成为有限公司，并于 2019年 9月 11日更改名称为中

远海运港口（防城港）有限公司。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中远海运港

口有限公司的下属子公司。中远海防城港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营投资港口码头业务，

经营状况无明显变化。

中远海防城港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和最近一期（未经审计）的

总资产、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美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 2023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830.83 1,830.44

负债总额 1,806.01 1,805.62

净资产 24.82 24.82

项目 2024年 1-9月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0.00 24.81

关联关系：中远海防城港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上海中海码头

的一致行动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6.3.3的规

定，中远海防城港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资信状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中远海防城港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其他交易方介绍

1.交易方名称：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住所：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大道 12公里处（东湾综合楼）防城港经济技术

开发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防城港市

主要办公地点：防城港市港口区企沙镇云约江路 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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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芦东

注册资本：34.61844亿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600MA5L65WW7U

主营业务：铝矿产品、石灰石及产品生产及销售等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39%，防城港市港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华昇新材实际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资信状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昇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交易方名称：华南矿业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皇后大道东 43-59号帝国中心 2401室

企业性质：外资企业

注册地：香港

主要办公地点：香港皇后大道东 43-59号帝国中心 2401室

法定代表人：柯雪利

注册资本：1亿美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70893390-000-06-24-2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矿产品、钢坯、建材、镍合金、不锈

钢制品、机械设备及备件、五金交电、金属材料的购销。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广西盛隆冶金有限公司持有华南矿业 100%股权，

华南矿业实际控制人为陈法官、陈松官。

资信状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华南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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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 9月 5日

法定代表人：张震

注册资本：61,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住所：防城港市港口区友谊大道集团公司新办公楼 4楼

经营范围：码头及其配套设施建设；港口经营；货物装卸、仓储服务；货物

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港口设施、机械设备的租赁、维修服务；机械设备及装卸

工属具的设计；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工程施工技术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增资方式：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共同对赤沙码头进行增资，增资

总额为 30,000万元，其中公司增资人民币 20,400万元，中远海防城港公司增资

人民币 6,000万元，华昇新材增资人民币 2,100万元，华南矿业增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金额
增资后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出资金额 持股比例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41,480 68% 20,400 61,880 68%

中远海运港口（防城港）有限公

司
12,200 20% 6,000 18,200 20%

广西华异新材料有限公司 4,270 7% 2,100 6,370 7%

华南矿业有限公司 3,050 5% 1,500 4,550 5%

合计 61,000 100% 30,000 91,000 100%

（二）资产权属情况

赤沙码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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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21,279,665.24 2,305,975,248.85

负债总额 1,725,087,184.14 1,708,010,640.79

净资产 596,192,481.10 597,964,608.06

项目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1,793,395.68 -1,666,654.38

净利润 -1,772,126.96 -1,713,549.00

现金流量净额 127,946,751.98 211,053,559.43

赤沙码头的主要资产为防城港企沙港区赤沙作业区 1号、2号泊位项目，规

模为 2个 20万吨级散货泊位（水工结构按 30万吨级预留），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1,960万吨。鉴于工程建设项目存在资金缺口，上述泊位预计将于 2025年 3月底

前完工并投入使用。因上述项目仍处于项目建设期，因此最近一年一期未产生收

益。

资信状况：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赤沙码头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就本次增资，北部湾港、中远海防城港公司、华昇新材、华南矿业及赤沙码

头签署《增资协议书》，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协议书》主体

《增资协议书》的签署方分别为北部湾港、中远海防城港公司、华昇新材、

华南矿业及赤沙码头。

（二）《增资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1.各方股东同意赤沙码头公司增资 30,000万元，注册资本由原 61,000万元

增加至 91,000万元。

2.本次增资，各方股东按各自股权比例增加，增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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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

例

新增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

本（万元）

增资后持股比

例

1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68% 20,400 61,880 68%

2 中远海运港口（防城港）有限公司 20% 6,000 18,200 20%

3 广西华昇新材料有限公司 7% 2,100 6,370 7%

4 华南矿业有限公司 5% 1,500 4,550 5%

合计 100% 30,000 91,000 100%

3.缴付增资款的先决条件

（1）赤沙码头已就本次增资依照公司章程召开公司董事会，并已取得全体

董事同意并做出董事会决议；

（2）本协议各方已就本次增资事宜完成各自公司及其所属集团（如需）依

法需要履行的相应审批、信息披露等程序；

（3）除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外，为完成本次增资所必需的

由第三方或政府机关做出的同意、批准、授权、命令、登记、备案或资质均已合

法取得且完全有效（如适用）。

4.各方股东一致同意，协议所列缴付增资款的先决条件均得以满足的情况下

且合同生效之日起 15工作日内，并不晚于 2024年 12月 29日，由各股东将增资

款一次性缴付至标的公司。

（三）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自各股东依法履行

完内部决策、信息披露等程序及取得相应主管部门批准之日生效。

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完成后，将充实赤沙码头建设资本金，满足赤沙码头 1、2号泊位

建设资金需求，加快码头项目建设。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满足防城港钢铁基地、

生态铝、盛隆钢铁等重大临港产业所带来的铁矿、煤炭、铝土矿等大宗散货装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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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对防城港打造万亿级冶金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有利于发挥公共码头的

综合效益，提升北部湾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竞争力。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的影响

防城港企沙港区赤沙作业区 1号、2号泊位项目建成后，从财务效益与费用

估算的基础上进行财务分析，项目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高于财务基准

收益率，项目盈利能力较好。同时，从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看，本项目的经营活

动净现金流量充足，各年累计盈余资金没有出现负值，财务状况稳健。本次交易

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

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对关联方的影响

中远海防城港公司通过本次增资扩股，将加快赤沙码头的建设进度，提高其

投资盈利能力。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 1月 1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上海中海码头及其关联企业

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8,653.14万元。

七、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 8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

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本事项时，关联董

事洪峻已回避表决，经 8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3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本

议案提交董事会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全体成员同意并发表相关意见。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监事会对向防

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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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增资，将充实赤沙码头建设资本金，满足赤沙码头 1、2号泊位建设

资金需求，加快码头项目建设，提升北部湾港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竞争力。

2.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经过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本次

增资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未来的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4年 10月 14日召开 2024年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本着基于客观、独立的立场，在充分调查了解关联交易基本情况，并审阅

相关材料后，认为：

1.公司本次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目的是为了充

实赤沙码头建设资金，加快防城港企沙港区赤沙作业区 1号、2号泊位项目建设，

有利于提升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的业务发展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和规划。

2.本次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符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关联方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共同增资，符合公平

合理原则，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

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

避表决。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人员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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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年 12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交易

与关联交易（202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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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向防城港赤沙码头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保荐代表人：

詹梁钦 杨柏龄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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